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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德外支行：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二区12号1号楼商业、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二区12号1号楼商业、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为北京帝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丰国用（2009出）第00263号]，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14344.31平方米；根据《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丰股字第013538号]，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为25628.5平方米，其中地上13026.16平方米，地下12602.34平方米。现状地下1层至地上5层为酒店及温泉会所，地下2层为地下车库。抵押物清单详见附表。
估价目的：北京帝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使用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二区12号1号楼商业、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作为抵押担保物，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德外支行办理贷款手续。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德外支行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22年8月10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22年8月10日，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地下车库，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17.26年，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其中，“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地下车库，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六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红线内场地平整条件下，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17.26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建筑物价值”是指在综合考虑估价对象特定用途、建设材料、建设技术、建设成本及建筑物建设期间产生的利润的基础上，确定的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在相同成新度下的建筑物的正常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减去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本次估价的“抵押净值”是指估价对象“房地产抵押价值”减去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以“房地产销售收入”为基数计算的预计抵押权实现进行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费用、税金等相关费用后的价值。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估价对象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比较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预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二区12号1号楼商业、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69773

	
	单价
	27225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已抵押（未扣减，详见特别提示）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69773

	
	单价
	27225

	4.抵押净值
	总价
	65090

	
	单价
	25398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2
	项 目 名 称
	建筑面积
	土地面积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
	建筑物价值
	房地产价值

	
	
	
	总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二区12号1号楼商业、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
	25628.5
	14344.31
	45980
	17941
	23793
	9284
	69773
	27225

	大写金额
	肆亿伍仟玖佰捌拾万元整
	贰亿叁仟柒佰玖拾叁万元整
	陆亿玖仟柒佰柒拾叁万元整

	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房地产抵押价值
	69773

	大写金额
	陆亿玖仟柒佰柒拾叁万元整

	抵押净值
	65090

	大写金额
	陆亿伍仟零玖拾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参与本次估价工作的评估专业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吴  薇
	1419970001
	
	年    月    日

	崔  锴
	1120100036
	
	年    月    日

	其他评估专业人员 

	姓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名
	签名日期

	赵  雯
	——
	
	年    月    日


特别提示：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提请金融机构注意，抵押估价业务须依法正式委托，并由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完整抵押估价报告，本《评估意见函》仅用于贷前了解抵押物的市场价值，但不可作为抵押贷款放贷的鉴证依据。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4.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
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京丰国用（2009出）第00263号]、《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丰股字第013538号]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权利人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的外支行。截至价值时点，上述他项权利尚未注销。由于本次评估为同一抵押权人的续贷房地产抵押估价，故未将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作为法定优先受偿款予以扣减。本次评估不存在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故，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6.本《评估意见函》使用期限自出具之日起6个月。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八月十七日


附表：
估价对象面积指标
	序号
	房号
	建筑面积（平方米）
	所在楼层

	1
	——
	126.96
	——

	2
	1层
	3932.59
	1

	3
	2层
	2839.16
	2

	4
	3层
	2163.02
	3

	5
	4层
	2163.02
	4

	6
	5层
	1801.41
	5

	7
	地下1层
	4599.33
	-1

	8
	地下2层
	8003.01
	-2

	合计
	25628.5
	——


单位：平方米

附件1：测算过程
一、市场比较法
（一）求取估价对象1层商业用房的房地产价值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芳星园二区12号1号楼
	方庄6号
	紫芳园三区
	首开璞瑅底商

	交易时间
	2022-8
	100
	2022-8
	100
	2022-8
	100
	2022-6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20（含）
	100
	20-30（含）
	102
	20-30（含）
	102
	20-30（含）
	102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较差
	100
	一般
	103
	一般
	103
	一般
	103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临街状况
	单面临街
	100
	单面临街
	100
	单面临街
	100
	单面临街
	100

	
	可视性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人流量
	较小
	100
	一般
	103
	一般
	103
	一般
	103

	
	楼层
	1层
	100
	1层
	100
	1层
	100
	1层
	100

	实物状况
	建筑类型
	独立商业
	100
	配套商业
	98
	配套商业
	98
	配套商业
	98

	
	项目建筑规模
	3932.59
	100
	175.12
	106
	188
	106
	134.97
	106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成新度
	83%
	100
	83%
	100
	83%
	100
	88%
	100

	
	物业管理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业态
	可餐饮
	100
	不可餐饮
	97
	不可餐饮
	97
	不可餐饮
	97

	
	内部装修
	普装
	100
	简装
	98
	简装
	98
	普装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
	58246
	53200
	63348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53069

	53439
	48810
	56958


（二）以1层商业用房为基准，对估价对象其他商业用房进行楼层、建筑面积等因素调整得到估价对象其他商业用房房地产价值。
	房号
	建筑面积（㎡）
	调整系数
	装修
	调整系数
	楼层
	调整系数
	调整单价
（元/㎡）
	总价（万元）

	1层
	3932.59
	1
	普装
	1
	1层
	1
	53069
	20870

	2层
	2839.16
	1
	普装
	1
	2层
	0.75
	39802
	11300

	3层
	2163.02
	1
	普装
	1
	3层
	0.7
	37148
	8035

	4层
	2163.02
	1
	普装
	1
	4层
	0.65
	34495
	7461

	5层
	1801.41
	1.02
	普装
	1
	5层
	0.65
	35012
	6307

	-1层
	4599.33
	0.99
	普装
	1
	-1层
	0.5
	26136
	12021

	-2层
	8003.01
	0.96
	简装
	0.98
	-2层
	0.2
	9933
	7949

	合计
	25501.54
	——
	——
	——
	——
	——
	——
	73943


二、成本法

	1.土地价值

	（1）
	土地取得成本
	30407
	面积
	单价
	系数
	　

	1）
	土地购买价格
	29009
	　
	　
	　
	详见下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2）
	土地取得税费
	885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513
	　
	　
	　
	未包含在土地购买价格中

	A.
	住宅
	0 
	
	160 
	　
	　

	B.
	非住宅
	513
	25628.5
	200 
	　
	　

	（2）
	土地开发费用-红线外
	0
	
	0 
	　
	已包含在土地取得成本中

	（3）
	管理费用
	608
	　
	　
	2%
	以（1）、（2）项为基数

	（4）
	销售费用
	0.02 V土
	
	　
	2%
	以土地价值为基数

	（5）
	贷款利息
	2634+ 0.0008 V土
	
	
	4.2%
	复利计息。

	1）
	（1）项产生的利息
	2608
	　
	　
	　
	计项目已运行全期

	2）
	（2）项产生的利息
	0.0 
	　
	　
	　
	土地开发期均匀投入、已建工期计全期

	3）
	（3）项产生的利息
	26
	　
	　
	　
	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均匀投入

	4）
	（4）项产生的利息
	0.0008
	　
	　
	　
	　

	（6）
	利润
	6203+0.004 V土
	
	
	20%
	前述（1）-（4）项之和*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1）
	（1）-（3）项产生的利润
	6203
	　
	　
	　
	　

	2）
	（4）项产生的利润
	0.004
	　
	　
	　
	　

	（7）
	销售税费
	0.0533 V土
	
	　
	5.60%
	以房地产价值/(1+5%)为基数

	1
	土地价值(V土)
	43228
	　
	　
	　
	前述7项相加

	2.建筑物价值

	（1）
	建筑物建造成本
	19619
	　
	　
	　
	　

	1）
	建安费用
	1794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897
	　
	　
	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0%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或直接等于公共配套建安费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513
	25628.5 
	200 
	　
	按工程进度计取或按实际情况计取

	5）
	相关税费
	269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管理费用
	392
	　
	　
	2%
	以（1）项为基数

	（3）
	销售费用
	0.02 V建
	
	　
	2%
	以V建为基数

	（4）
	贷款利息
	840+0.0008 V建
	
	
	4.20%
	复利计息。

	1）
	（1）项产生的利息
	824
	　
	　
	　
	已建工期均匀投入

	2）
	（2）项产生的利息
	16
	　
	　
	　
	

	3）
	（3）项产生的利息
	0.0008
	　
	　
	　
	

	（5）
	利润
	4002+0.004 V建
	
	
	20%
	（1）-（3）项乘利润率

	1）
	（1）、（2）项产生的利润
	4002
	　
	　
	　
	　

	2）
	（3）项产生的利润
	0.004
	　
	　
	　
	　

	（6）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5.60%
	以成本价值/(1+5%)为基数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6958
	　
	　
	　
	前述6项相加

	（8）
	成新率
	
	　
	　
	83.00%
	现房为成新率

	（9）
	建筑物现值（V建）
	22375
	　
	　
	　
	重置价值×成新率

	3.成本价值
	65603
	　
	　
	　
	　


单位：万元
其中，土地购买价格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求取：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21190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2121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商业
	土地级别
	三级
	区片编号
	Ⅲ-14

	B)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2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六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2.5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不一致，缺少热力
	对应的开发费
	265

	B
	用途修正系数
	0.9
	用途类别
	旅馆用地

	C
	期日修正指数
	1.0197
	按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网站公示的北京市商业用途2021年2季度至今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计算，详见附表1

	D
	年期修正系数
	0.6834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5%
	剩余使用年限（n）
	17.26
	出让年限（N）
	40

	E
	容积率修正（X）
	1.2299
	X＝X1＋(X2-X1)×(R-R1)÷(R2-R1)       R为估价对象容积率，X1为R1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X2为R2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其容积率修正系数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1

	
	
	
	
	R1
	1

	
	
	
	
	X1
	1.2299

	
	
	
	
	R2
	1

	
	
	
	
	X2
	1.2299

	F
	因素修正系数
	0.999
	详见附表：《因素修正表》

	G
	楼面熟地价-地上
	16329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楼面熟地价-地下商业
	7966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相应用途地下空间修正系数

	
	楼面熟地价-地下车库
	2402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相应用途地下空间修正系数

	H
	总额
	29009
	各部位加总
	
	　

	
	其中:地上
	23423
	楼面熟地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4344.31

	
	地下商业
	3664
	楼面熟地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4599.33

	
	地下车库
	1922
	楼面熟地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8003.01


附表1：北京市商业用途地价2021年1季度至2022年2季度的季度增长幅度（环比）
	季度

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21
	0.16%
	0.72%
	0.41%
	0.24%

	2022
	0.44%
	0.15%
	/
	/


附表2：因素修正表
	序号
	影响因素
	估价对象情况
	等级
	修正系数

	a
	商业繁华程度
	估价对象周边商业繁华度较差，人流量较差
	较差
	1.17%

	b
	交通便捷度
	周边公共交通较便利，距离地铁站有一定距离，交通便捷度一般
	一般
	0.00%

	c
	城市规划及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零星有其他用地，基本不影响本宗地
	一般
	0.00%

	d
	临街宽度和深度
	临街宽度比例适宜
	较好
	0.19%

	e
	临街道路状况
	临城市支路-群星路
	较差
	-0.31%

	f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宗地形状较规则，对宗地利用无不利影响
	较好
	0.19%

	g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公共配套设施较齐备
	较好
	0.19%

	h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高
	好
	0.62%

	i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区域内绿化较好，人文设施完善程度较好，自然和人文环境较好
	较好
	0.19%

	合计（∑Ki）
	-0.1%

	因素修正系数（1+∑Ki）
	0.999


二、估价结果确定

（一）房地产总价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二区12号1号楼商业、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
	市场比较法
	73943
	50%
	69773

	
	成本法
	65603
	50%
	


（二）房地产抵押价值

结果表-1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二区12号1号楼商业、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69773

	
	单价
	27225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已抵押（未扣减，详见特别提示）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69773

	
	单价
	27225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三）抵押净值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二区12号1号楼商业、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

	2
	价值时点
	2022年8月10日

	3
	评估总值
	69773

	4
	房地产抵押价值
	69773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2084
	转让额×税（费）率
	5.6%

	2
	印花税
	20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2579
	增值额×税率，见下表
	——

	4
	合计
	小写
	4683

	
	
	大写
	肆仟陆佰捌拾叁万元整

	5
	抵押净值
	小写
	65090

	
	
	大写
	陆亿伍仟零玖拾万元整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①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②土地增值税计算
	项目
	　
	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37212 
	——
	

	2.
	扣除项合计
	28617 
	　
	

	（1）
	土地取得成本
	2223
	　
	

	1）
	土地取得费用
	2157
	　
	企业提供

	2）
	相关税费
	66
	3.05%
	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0
	　
	/

	（3）
	建造成本
	19619
	　
	包括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费等

	（4）
	开发费用扣除
	2184
	10.00%
	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按土地及建筑总投的10%以内；含销售、管理、财务费用

	（5）
	转让税金支出
	223
	0.60%
	不含增值税，仅附加税

	（6）
	加计扣除金额
	4368
	20.00%
	按（1）—（3）合计值的20％计算扣除

	3.
	增值额
	8595 
	——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30.0%
	——
	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2579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30%　


附件2：估价依据
1.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1号公布，1987年1月1日起施行；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一次修正通过，自1988年12月29日起施行；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号公布，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公布，自公布起日起施行；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次修正通过，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公布，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第一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8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第三次修正，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4号，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第一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3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根据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第二次修正，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4）《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2014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6号公布，自2015年3月1日起施行；根据2019年3月24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0号]修订，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5）《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2015年6月29日国土资源部第3次部务会议通过，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2019年7月16日自然资源部第2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自然资源部关于第一批废止和修改的部门规章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令第5号]修订，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公布，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8）《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1990年5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年12月24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 ，1998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6号发布，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2010年12月29日国务院第138次常务会议第一次修正通过，2011年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8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4年7月9日国务院第54次常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2014年7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3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21年4月21日国务院第132次会议第三次修订通过，2021年7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3号公布，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10）《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1997年5月12日建设部令第56发布，自1997年6月1日起施行；2001年7月23日建设部第45次常务会议审议第一次修订通过，2001年8月15日建设部令第98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1）《关于规范与银行信贷业务相关的房地产抵押估价管理相关问题的通知》[建住房[2006]8号]

（12）《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13）《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51号]

（14）《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22]12号]

（15）《北京市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分类指南（试行）》
（16）《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17）《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

（18）《关于印发<北京市征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暂行办法>的通知》[京计投资字〔2002〕1792号]

2.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

（1）《国有土地使用证》[京丰国用（2009出）第00263号]复印件

（2）《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丰股字第013538号]复印件

（3）《北京市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编号：20070195]复印件
（4）《房屋土地测绘技术报告书》复印件
3.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的有关资料

4.房地产估价机构估价资质证书
附件3：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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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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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对象所在区位


估价对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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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至                                   西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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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至                                   东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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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                                    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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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对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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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情况                                室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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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情况                                室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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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二区12号1号楼商业、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预评估





估价委托人：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德外支行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吴薇（注册号：1419970001)、崔锴（注册号：1120100036)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2-1-0497-P01DYGJ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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